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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和工作过程 

1.1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 

1.1.1 上海市新一轮畜禽养殖布局调整的加快推进是驱动本项目开展的政策需求 

    根据《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2015-2040 年），在禁止养殖区范围内，

执行"只减不增不布点"的原则，所有畜禽养殖场在 2020 年前逐步完成退养，不

保留任何畜禽养殖场，不新增任何畜禽养殖场。 

    随着《环境保护法》（2015 年）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

年）的贯彻实施，以及上海市新一轮畜禽养殖布局调整的加快推进，针对本市"

十二五"期间个别减排模式在过去应用中出现的运维管理困难等问题，有必要进

一步完善本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减排技术体系、制定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用于指导规划保留的 98 家规模化畜禽场"十三五"期间开展粪尿综合利用和污染

治理，实现本市畜禽养殖业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 

1.1.2 环境污染现状、厂群矛盾突出、对标国际是驱动本项目开展的现实需求 

    随着本市各郊区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一些上世纪建成的畜禽场运行维

护问题突出，且由于该类养殖场往往靠近建成区、居民区，不仅污水无法实现生

态还田，臭气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及"场群矛盾"日益凸显，对居民环境影响较大，

而现有标准限制较为宽泛，无法据此处置、搬迁。因此，有必要对标国际，根据

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定位的需求，制定并出台《上海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从根本上解决畜禽养殖恶臭扰民问题的同时，促进本市畜禽养殖业的进一

步布局优化。 

1.1.3 现行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已无法适应上海市实际工作开展是

驱动本项目开展的管理需求 

  上海市尚未出台地方性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之前均参考国家《畜

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而基于上海本地的实际情况出

发，上述国家标准无法满足上海市当前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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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B18596-2001 中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不适应上海市畜禽养殖业的实际工

作开展的需求。 

上海市现有 400 多家畜禽场 95%以上均采用生态还田利用的粪污处理方式，

仅 8 家采用达标直排或纳管处理的排放方式，原则上鼓励今后全部采用生态还田

的利用方式，并配合出台了《上海市畜禽固体粪和污水还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因此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仅能约束不到 5%的畜禽场（小区），无

法满足管理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 

    （2）GB18596-2001 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过于宽松，无法满足污染治理、

布局调整的需求 

  现 GB18596-2001 中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参考 GB14554-93 中相关标准，场

界的臭气浓度限值为 70，过于宽松，无法据此开展环境管理、污染治理、布局

调整工作。 

综上所述，迫切需要出台适应上海市畜禽养殖业实际状况和工作开展的地方

性污染排放标准。 

1.2 标准编制的工作过程 

1.2.1 任务的来源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6年将本标准列入2016年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制订。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下达

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编制任务，经过投标，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获得牵头承担该项标准编制的任务。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

院作为牵头单位，经过讨论论证，组建了标准编制组：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为主要编制单位。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也有上海市农委、华

东理工大学、天津环科院、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以及很多企业

协助或标准的编制工作，为标准的编制做出了贡献。 

1.2.2 标准编制的过程 

承担该项目后，编制组全面收集了有关畜禽养殖业的行业概况和污染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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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以及国内外畜禽养殖行业相关的环保法规和标准等资料。同时对部分

畜禽养殖场进行了调研，主要包括：（1）生产工艺：重点考察了畜禽养殖场的

生产规模、工艺，以及资源、能源消耗情况。（2）污染物产生情况：对所调研

养殖场的养殖流程进行现场了解，并对畜禽养殖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环节、产生

量及污染物组成、污染物排放去向等进行了重点调研。（3）污染物处理现状：

对调研养殖场现有污染物处理装置的处理工艺、效果、主要设备及投资费用、运

行费用、污染物排放去向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标准编制组邀请相关

领域和单位的专家召开研讨会议，对标准开题报告及标准草稿进行审阅，提出进

一步的细化和修改意见，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1）2016年3月-4月：资料调研  

 ——资料研究：全面收集了有关畜禽养殖业的行业概况和污染防治的相关文

献、以及国内外畜禽养殖行业相关的环保法规和标准等资料。包括国内外畜禽养

殖业污染排放、控制的学术文献，畜禽场环评报告书，美国、日本、欧盟、荷兰、

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等国家、组织和地区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和规范，以及

国内外有关资料和数据。  

 ——2016年4月：成立了编制组，并组织召开了编制组会议。  

 （2）2016年5月-6月： 课题立项 

 ------2016年5月24日：上海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组织专家对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立项进行了论证，得以通过。  

 ——2016年5月：畜禽场调研及监测。筛选出10家生产工艺、污染处理工艺

不同的典型畜禽场，开展畜禽场的恶臭污染现场调研和监测工作。  

 ——2016年6月：邀请天津市环科院、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

室专家来课题组进行交流，对国家恶臭行情标准、国家畜禽养殖业标准等相关标

准进行讨论。 

 （3）2016年7月-2017年2月： 现场实测及分析  

 ——畜禽场现场调查：对筛选出来的典型畜禽场生产工艺、污染现状、处理

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现场实测及分析：对筛选出来的典型畜禽场主要污染排放环节臭气浓

度、主要恶臭污染物进行为期4个季度的现场实测，积累第一手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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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比对：根据典型畜禽场的污染排放、生产工艺、治理情况，

结合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对比验证。 

 （4）2017年3月：标准初稿  

  ——形成了标准初稿。  

  ——开展了专家咨询工作。  

  ——听取了职能部门的意见。  

 （5）2017年4月-6月：  

  ——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6）后续流程：  

  ——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技术审查稿。  

  ——进行技术审定。  

  ——标准发布。 

2  行业概况 

2.1 上海市畜禽养殖概况 

 根据 2015 年环境统计数据，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场共 355 家，养殖规模为生

猪 156.0 万头（年出栏）、奶牛 5.7 万头（年存栏）、蛋鸡 156.0 万羽（年存栏）、

肉鸡 926.0 万羽（年出栏）、肉牛 0.02 万头（年出栏）；专业户约 3000 余家，养

殖规模为猪 82 万头（出栏）、蛋鸡 142 万羽（存栏）、肉鸡 1957 万羽（出栏）。

为便于统一尺度分析比较不同畜禽品种的养殖量，按照标准猪进行折算后，全市

规模化畜禽养殖量约 257.1 万头标准猪（出栏），占养殖总量的 73.3%，为本市重

点监控污染源。其中，猪和奶牛养殖量分别占 60.7%和 34.1%，为上海市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的主要排放源，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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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5 年上海市主要畜禽出/存栏情况 

2.2 上海市畜禽分布 

  按照上海市 2015 年行政区划、以 9 个郊区（含市属单位）为单元，上海市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状（2015 年）和规划（2020 年）分布见图 2-2 所示。2015

年，崇明、浦东、奉贤和金山四个区占总量的 80.9%，种养平衡失调、环保监察

力度不足、治理形势严峻等问题突出，亦是“十二五”期间重点减排区域。 

 《上海市养殖场布局规划》（2015-2040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 2020

年全市“四大品种”（猪、奶牛、蛋鸡和肉鸡）养殖总量缩减为标准猪 199.99 万

头，含规模化养殖场 158 个、种养结合家庭农场 93 个（均为生猪养殖，位于松

江区），宝山区、闵行区、青浦区畜禽养殖场将全部减量拆除。由于奉贤区计划

在《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减养殖规模，畜禽主产区将逐步集中于崇明区、金

山区和松江区。从污染物排放量的空间分布来看，非规模化养殖主要分布在奉贤

区的金汇镇、奉城镇、海湾镇等，浦东新区的大团镇、四团镇等，金山区的枫泾

镇、廊下镇、朱泾镇等，与畜禽规模养殖较大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 

60.7%

34.1%

0.1%
3.6%

1.4%

生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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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状（左）和规划（右）分布图 

 

2.3 上海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设施建设 

2.3.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依托过去 10 余年畜牧业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建设、畜禽养殖沼气工程等污

染治理项目的推进实施，上海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排放负荷有所降低，但由于成

立于上世纪 60-90 年代的规模化畜禽场占有较大比重，治理设施简陋或不配套、

粪尿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低、综合运行成本高等问题普遍存在，已建成的治理设

施远达不到处理目的，出现达标工程废弃、沼气产气率低下等不良运行情况，成

为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 2011 年进入以污染减排为抓手的

全过程污染治理工程实施阶段以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形成了以生态还田为主的

资源循环、能源利用多途径综合处理体系。 

 （1）已完成减排工程养殖场 

  “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按照以资源化还田利用为主、工业化达标治理为辅

的技术模式（见图 2-3），共完成 88 个规模化畜禽场污染减排项目，覆盖了约 60%

的畜禽规模养殖量。减排工程涵盖了源头清洁生产至末端废弃物综合利用全过程

控制，基本做到了雨污分流、粪便和污水单独收集。在资源化还田利用环节中，

固体粪通过干式发酵后或直接生产有机肥，污水经厌氧处理后就近还田利用，配

套设施包括沼气（厌氧）池、沼液（污水）储存池、有机肥生产间、沼液（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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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田利用管网等；对于工业化达标治理模式，固体粪直接生产有机肥，污水则经

处理至相关标准后排放或预处理后纳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配套设施包括污

水厌氧-好氧处理池、堆粪棚、有机肥生产间等。 

 

图 2-3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模式比例 

 基于上述减排工程的推进实施，本市规模化畜禽场以化学需氧量、氮、磷等

为主的常规水污染物的排放及其对水环境污染风险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

通过畜禽粪污农田消纳解决常规水污染物问题的同时，畜禽养殖过程抗生素大量

使用和内分泌干扰物排放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问题也逐步凸显。 

 （2）未实施减排工程养殖场 

 针对尚未实施污染减排工程的规模化畜禽场污染治理情况，在 2015 年开展

的“一场一档”现场检查中发现，50%以上的养殖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原因

有负责人主观故意、无配套处理设施、治理设施废弃不用等，污染形势十分严峻。

对粪便污水进行了简易处理的养殖场不足 50%，处理方式包括：①直接纳管（未

达纳管标准），主要分布在宝山区、浦东新区等；②片区沼气工程（沼渣液委托

还田），主要分布在崇明区；③简易还田（配备管道或车辆），主要分布在金山区、

浦东新区、崇明区等；④垫草垫料养殖，主要分布在嘉定区、崇明区等。上述未

实施减排工程养殖场 70%以上已列入调整关闭范围，通过该轮布局规划的推进实

施，未实施减排工程的养殖场在污染物排放贡献率方面占比将逐步缩小。 

2.3.2 非规模化养殖户 

 经实地调研，在非规模化畜禽养殖中，本地户主自养/外来人员租养约为 1.5。

出于经济考虑，大部分养殖户对粪便污水的治理较为忽视，储存和处理设施均极

54.7%27.9%

11.6%

4.7% 1.2%

生态还田 沼气工程 污水纳管 达标排放 生物发酵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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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陋，缺乏防渗、防雨等措施，甚至无环保设施，粪便随意露天堆放、污水直

排河道、泔脚饲养、与居民区混杂等问题十分突出，尤其以生猪养殖污染风险最

高，污染物排放占排放总量的 90%以上。该类养殖方式，不仅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且往往对区域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自 2007 年以来，上海市积极开展畜禽不规范养殖整治，对城市化较快的近

郊实行退养或减量化，并大幅削减承载能力超标地区的畜禽养殖量，针对养殖设

施简陋、粪便污水直排、场群矛盾突出、存在“五违”问题的不规范养殖户，已累

积整治 8500 余家。 

3  行业产排污情况 

 上海市现有 355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水污染物处理方式 95%以上

均采用生态还田利用的粪污处理，仅不到 8 家采用达标直排或纳管处理的排放方

式（图 3-1），原则上今后全部参照《上海市畜禽固体粪和污水还田污染防治技

术规范》，采用生态还田的利用方式，不鼓励达标直排或者纳管处理。因此，水

污染物标准仅能约束到不到 5%（<8 家）的畜禽场（小区），无法满足管理工作

开展的实际需求。 

 

图 3-1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场水污染物处理现状 

 相比而言，355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恶臭污染物均处于无组织排放状态，

存在较大的监管空间，因此本标准的重心主要关注畜禽养殖场恶臭污染物排放情

况。对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固体废物排放标准两部分内容直接参考《国家畜禽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355家 <300万
标准猪出栏

粪尿还田利用方式
（污水还田、有机肥、垫草垫料等）

污水达标治理方式

（达标直排、纳管
处理）

>95% <5%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场水污染物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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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上海市畜禽粪便还田

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或规定。 

 

图 3-2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场恶臭污染物处理现状 

 

3.1 恶臭的表征 

3.1.1 臭气强度的划分 

 臭气强度是指恶臭气体在爱未经稀释的情况下对人体嗅觉器官的刺激程度。

一般情况下，臭气强度以数字的形式表示。因此臭气强度指标是人体对于恶臭污

染最直观的反应，可以简单直观地反映恶臭污染的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分级方法

也略有不同，一般情况下，大家共识的强度分类方法是日本的 6 阶段分级法，不

同的强度级别对应的感官描述见表 3-1。臭气强度与臭气浓度的关系遵循韦伯-

费希纳定律，其公式如下： 

Y=KlgX+a                               (3-1) 

其中：Y为感觉强度；X为刺激强度，或者采用臭味物质的浓度，ppm或者mg/m3；

K，a 为常数。 

 这个定律说明了人的一切感觉的强度与刺激量的对数成正比，臭味物质浓度

增加 10 倍时，臭气强度增加 k 值。 

 因此有必要研究并建立臭气强度与臭气浓度的对应关系，依据臭气强度计算对

应的臭气浓度，可获得臭气浓度标准限值。 

表 3-1  臭气浓度的感官描述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355家 <300万
标准猪出栏

上海市规模化畜禽场恶臭污染物处理现状

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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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臭气强度与臭气浓度、臭味物质的关系 

 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天津市环科院都曾经对恶臭污染物的浓度与强度之间关

系进行了研究，如表 3-2 所示。 

表 3-2  6 阶段臭气强度中一些恶臭污染物与臭气强度的关系 

序号 物质名称 关系式 （天津） 关系式（中国台湾） 感知阈值（ppm ）

1 氨 
Y=1.13lgC+1.681 ，

R2=0.980 
Y=1.67lgC+2.38 0.15 

2 三甲胺 
Y=1.149 lgC +2.815，

R2=0.998 
Y=0.90lgC+4.56 0.00011 

3 硫化氢 
Y=1.462 lgC +3.659，

R2=0.983 
Y=0.95lgC+4.14 0.0005 

4 甲硫醇 
Y=0.955 lgC +4.15 ，

R2=0.991 
Y=1.25lgC+5.99 0.0001 

5 甲硫醚 
Y=1.104 lgC +3.3 ，

R2=0.996 
--- 

 

6 二甲硫 
Y=1.089 lgC +3.108，

R2=0.990 
Y=0.78lgC+4.06 0.00012 

7 苯乙烯 
Y=1.77 lgC +1.778 ，

R2=0.999 
Y=1.42lgC+3.10 0.033 

8 乙苯 
Y=1.353 lgC +1.277，

R2=0.999   

9 丙醛 
Y=1.13 lgC +2.679 ，

R2=0.997   

10 丁醛 
Y=1.305 lgC +3.258，

R2=0.991   

11 戊醛 
Y=1.195 lgC +3.347，

R2=0.999   

臭气强度 描述 对应的臭气浓度

0 无臭 ≤10

1 气味似有似无，勉强可感知的臭气（感知阈值） 10-34

2 微弱的气味，但是能确定什么样的气味（辨识阈
值或者认知阈值）

34-78

3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气味 78-176

4 感觉到比较强烈气味 176-600

5 非常强烈难以忍受的气味 ≥600

注：源自《恶臭污染评估技术及环境基准》（邹克华主编，2013，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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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乙酸酯 
Y=1.784 lgC -0.336，

R2=0.992   

13 乙酸丁酯 
Y=1.435 lgC +2.601，

R2=0.9   

14 甲基乙基酮 
Y=1.41 lgC +1.057 ，

R2=0.987 
Y=1.85lgC+0.15 2.9 

15 
甲基异丁基

酮 

Y=1.72 lgC +1.783 ，

R2=0.991   

16 乙醛 Y=1.01lgC+3.85 0.0015 

17 丙烯酸甲酯 Y=1.30lgC+4.30 0.0029 

18 
甲基丙烯酸  

甲酯 
Y=2.05lgC+2.68 0.00015 

19 酚类 Y=1.42lgC+3.74〉 0.00015 

20 臭气浓度 
Y=1.341 lgC -0.740，

R2=0.997 
    

3.2 典型畜禽场调研及实测结果 

（1）典型畜禽场筛选 

 基于畜禽养殖类型、污染治理工艺、污水处理单元、粪便处理单元等条件筛

选出了 10 家典型畜禽养殖场，作为恶臭排放调研及现场监测对象，如表 3-3 所

示。按照相关国标 GB/T14675-93《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14554-93《 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开展调研及监测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筛选的 10 家典型畜禽养殖场，均为已开展水污染物减

排工程畜禽场（见 2.3.1）。 

表 3-3 本研究选取的 10 家典型畜禽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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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研及监测结果 

 

图 3-3  各典型畜禽场场界臭气浓度水平 

序号 区县 规模化畜禽场名称
养殖
类型

养殖规
模

（头\
羽）

污染治理工艺
污水处理

单元
粪便处理单元

1-1 金山 奶牛场（1号） 奶牛 1100
自制有机肥+污水纳

管
生化处理池 有机肥生产车间

2-1 奉贤 猪场（1号） 猪 7000
外送有机肥厂+污水

达标排放
生化处理池 堆粪棚

1-2 金山 奶牛场（2号） 奶牛 520
自制有机肥+污水还

田利用
污水储存池 有机肥生产车间

2-2 奉贤 猪场（2号） 猪 19756
沼气工程+自制有机

肥+污水还田利用
污水储存池 有机肥生产车间

1-3 奉贤 奶牛场（3号） 奶牛 1130
外送有机肥厂+污水

还田利用
污水储存池 堆粪棚

2-3 浦东 猪场（3号） 猪 14500
外送有机肥厂+污水

还田利用
污水储存池 堆粪棚

1-4 浦东 奶牛场（4号） 奶牛 1400
沼气工程+自制有机

肥+污水还田利用
污水储存池 有机肥生产车间

2-4 浦东 猪场（4号） 猪 30000
沼气工程+沼渣液还

田利用
生化处理池 沼渣堆棚

3-1 奉贤 鸡场（1号） 蛋鸡 20000 简易堆肥 / 堆粪棚

3-2 浦东 鸡场（2号） 蛋鸡 320000 自制有机肥 / 有机肥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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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各典型畜禽场棚舍养殖环节臭气浓度水平 

 

 

图 3-5  各典型畜禽场粪便堆肥环节臭气浓度水平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臭
气
浓
度

棚舍养殖

春季

夏季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臭
气
浓
度

粪便堆肥 春季

夏季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图 3-6  各典型畜禽场污水贮存环节臭气浓度水平 

 

 对各典型畜禽场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3-4 所示。按照原国家标准，

即场界臭气浓度 70 的限值来看，本次调研监测的 10 家畜禽场达标率均达到了

90.0%以上，而原国家标准中并未对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环节臭气浓

度限值进行规定，因此该部分达标率暂无法统计。 

 同时按过渡期标准和新标准对场界、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 4 个环

节的达标率分别进行统计。按过渡期场界 50、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

均 100的标准限值来看，场界达标率达到了 90.0%，其余 3个环节分别在 77.0~87.0%

之间；按新标准场界 20、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均 50 的标准限值来看，

场界达标率达到了 79.1%，其余 3 个环节分别在 54.2~62.5%之间。 

 

表 3-4  典型畜禽场实测结果按臭气浓度不同限值达标情况 

 

0

100

200

臭
气
浓
度

污水贮存
春季

夏季

限值 达标率 限值 达标率 限值 达标率

场界 70 90.0% 50 90.0% 20 79.1%

棚舍养殖 / / 100 86.0% 50 54.2%

粪便堆肥 / / 100 77.0% 50 62.5%

污水贮存 / / 100 87.0% 50 62.5%

原国家标准 过渡期标准 新标准
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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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外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标准制定体现 

 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外针对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大多集中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污染物，专门针对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制定的标准总体仍较少；但较

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相关的恶臭行业或地方标准。 

4.1  美国 

 美国环境保护署认为恶臭是区域性的问题，不同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不同，恶臭污染情况差异较大，因此联邦政府没有

制订统一的恶臭法规标准，而是由各个州根据所辖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

制订相应的恶臭管理方法。各州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1）针对某种特定的恶臭物质制订标准，如一些州和地方规了硫化氢等恶

臭物质的环境标准。但是如果多个污染源的恶臭气体混合在一起，组分变得复杂，

则利用单一物质测试法评价恶臭污染存在定的困难。 

 （2）根据居民投诉，测试人员现场定恶臭污染的程度，并用规范性语言描

述恶臭强度，等级一般分为 6 级，分别为：1=非常微弱， 2=微弱， 3=明显， 4= 

强烈，5=非常强烈，6=难以忍受。该方法简单、直观，但是人的主观影响结果

偏差较大，且恶臭污染多发生在深夜或清晨因此测试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现场。 

 （3）建立在动态嗅觉测试法和扩散模型预的基础上非现场测试方法。用动

态嗅觉测试法定排放源的臭气浓度，然后将数据输入大扩散模型进行预测。恶臭

的单位为 OU，或 OU/m3，或 D/T(dilutions/threshold)。三个单位与我国标准中

的臭气浓度概念相同，均指将恶体稀释至嗅觉阈值倍数。 

 （4）向新扩建企业推荐最佳实用技术（ BACT）用于控制恶臭污染。 

 （5）美国农业工程协会（ASAE ）建议畜禽养殖场应与居民区保持 0.4~0.8km 

的距离，与新建居民区保持 1.6km 的距离。 

 

表 4-1 美国部分州和地区恶臭限值 

地区 臭气浓度（无量纲） 平均时间 

伊利诺斯州 居住区/公共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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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24 

其他：4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居住区：0 

工业区：20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居住区：4 

工业区：20 

其他：8 

 

明尼苏达州 

居住区/公共区：1 

轻工业区：2 

其他：4 

 

新泽西州 5 5 min 或更少 

俄勒冈州 1-2 15 min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50 3 min 

旧金山海湾地区控制质量管制区 5 
90 d 内至少 10 次投

诉后执行 

圣地亚哥市污水处理厂 5 5 min 

西雅图市污水处理厂 5 5 min 

阿勒格尼县污水处理厂 4 2 min 

 

4.2  欧盟 

  在欧盟，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恶臭控制领域起步较早。1971 年，荷

兰针对高密度的畜禽养殖业颁布了欧盟第一个国家级恶臭污染影响评价标准。标

准规定，对于现有和新建的养猪场，必须根据其生产能力即猪的数量，决定养殖

场与居民区之间的最小防护距离。随着标准的颁布，人们迫切需要恶臭的定量测

试方法。1984 年，荷兰颁布了针对工业源恶臭定量化的《空气质量大纲》。该

大纲规定使用嗅觉计方法测定恶臭浓度，并将嗅觉计测定的排放源的恶臭浓度输

入扩散模型（LTFD）中，预测超过某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的相应时间百分数。 

  1984 年，荷兰环境部颁布了两项排放标准。对现有工业企业标准要求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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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对新建的工业企业要求较高，具体如下：（1）对于新建企业，周边环境

敏感点如居住区、学校、医院、疗养院等，99.5%的小时平均臭气浓度不应超过

0.5 OUE/m3，即 C99.5，1-hour<0.5 OUE/m3；（2）对于现有企业，周边环境敏

感点如居住区、学校、医院、疗养院等，98%的小时平均臭气浓度不应超过 0.5 

OUE/m3，即 C98，1-hour<0.5 OUE/m3。 

    1995 年荷兰出台了更为灵活的恶臭管理方法，现已被写入 2000 年的《国家

排放准则》（National Emissions Guideline），准则中对 16 类企业的恶臭污染排

放要求进行规定，以全年 98%的小时平均恶臭浓度为指标，并提供相应的控制技

术方法。具体行业的排放限值如表 4-2。 

 

表 4-2 荷兰各主要行业恶臭标准限值 

行业 周边环境敏感点的恶臭标准限值 

面包和糕点店 C98.0,1-hour=5 OUE/m3 

屠宰场 C98.0,1-hour=1.5 OUE/m3 

油脂提炼厂 C98.0,1-hour=1.5 OUE/m3 

肉类加工厂 C98.0,1-hour=2.5 OUE/m3 

咖啡屋 C98.0,1-hour=3.5 OUE/m3 

香精香料厂 C98.0,1-hour=2.0 OUE/m3 

酿酒厂 C98.0,1-hour=1.5 OUE/m3 

饲料加工厂 C98.0,1-hour=2.5 OUE/m3 

畜禽养殖场 C98.0,1-hour=1.0 OUE/m3 

污水处理厂 

人口密集区： 

现有：C98.0,1-hour=1.5 OUE/m3 

新建：C98.0,1-hour=0.5 OUE/m3 

工业区及人口密度小的地区： 

现有：C98.0,1-hour=3.5 OUE/m3 

新建：C98.0,1-hour=1 OUE/m3 

家庭有机废物堆肥 C98.0,1-hour=1.5 OU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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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英国 

 1990 年英国《环境保护法案》中第 79 节指出“扰民包括由工业、贸易、商业

造成的对健康有害或对居住环境造成侵扰的粉尘、水雾、气味等”。法规的执行

取决于环境健康工作人员，首先由他们判断某个具体场所是否存在扰民现象，然

后采取措施将其消除。这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会使评价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因

此，2003 年 1 月英国环境署颁布了《H4-恶臭管理导则》、《综合污染防治》（IPPC）

和《恶臭标准指导》，为恶臭污染的评价提供了依据。 

 《H4-恶臭管理导则》规定企业若要获得环境许可证，必须制订恶臭管理计

划（Odour Management Plan，简称 OMP），环境管理部门可根据企业恶臭管理

计划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对企业的环境许可证进行管理。导则中还提出了制定恶 

臭管理计划应包含的内容，恶臭污染控制的方法，行业的排放标准，环境管理部

门审批环境许可证的程序以及具体问题的管理办法等。 

 对于行业的恶臭排放标准，《H4-恶臭管理导则》的操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根据气味对人感官影响的不同，不同类型的行业制订不同的标准：（1）对于气

味强烈难闻的排放源，例如涂料厂，98%的小时平均恶臭浓度为 C98.0，1-hour<1.5 

OUE/m3；（2）对于气味中等的排放源，例如食品加工厂，98%的小时平均恶臭

浓度为 C98.0，1-hour<3.0 OUE/m3；（3）对于气味不太难闻的排放源，例如面

包房，98%的小时平均恶臭浓度为 C98.0，1-hour<6.0 OUE/m3。 

 判断是否超过相应的标准，需要定量测定排放源的恶臭浓度，将排放源恶臭

浓度及相应的气象条件输入扩散模型，并进行计算，以小时平均浓度的 98%响应

时间百分数为指标，判定企业周边或其他环境敏感点是否存在恶臭污染。 

4.4  澳大利亚 

 1984 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应用恶臭的测定和大气扩散模型结果来控制恶

臭的国家。虽然各地方政府根据所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恶臭影响评

价标准，标准的控制水平不尽相同（见表 4-3），但是标准的制定思路基本一致，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用动态嗅觉计测定恶臭排放源臭气强度和臭气浓度； 

 （2）用扩散模型预测恶臭排放源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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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预测结果与相应标准进行比较。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规定了一些地面污染物的限值。 

 

表 4-3 澳大利亚部分地区恶臭影响评价标准 

地区 环境恶臭标准 

西澳洲 C99.9,1-hour<2 OU/m3 

新南威尔士 
C99.9,3-minute<7 OU/m3 

口密度大时：C99.9,3-minute<2 OU/m3 

维多利亚 C99.9,3-minute<1 OU/m3 

昆士兰 养猪场：C98,1-hour=10 OU/m3 

    

4.5  日本 

 日本对恶臭污染研究开展较早，1972 年日本颁布了《恶臭防止法》，针对特

定企业的特定恶臭污染物的排放进行限制，这也是世界上首次针对恶臭污染问题

而制订的法规。随着现代服务业和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恶臭污染投诉呈现多样

化，恶臭污染源众多，恶臭气体的物质成分也十分复杂。原法规不足以满足日益

增多的恶臭污染管理需要，1995 年日本修订了《恶臭防止法》，并引入了臭气指

数标准规定。日本臭气指数标准实施区域由地方政府根据地理状况和人口环境确

定。在受控区域内，一切恶臭排放单位必须执行臭气指数限制规定。 

 臭气指数限制标准包含 3 类指标：厂界标准或环境标准、排气筒排放标准和

排水口标准，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合适的标准限值。在三个标准类型

中，厂界标准是其他两个标准的基础。标准制定首先应当建立受控区域的臭气强

度标准。 

  臭气强度标准可分为 6 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人口和工业发展情况在

2.5、3.0、3.5 之间选择某一臭气强度水平，这一强度水平即为区域恶臭环境标准

或厂界标准。废气排放口臭气指数限值根据环境标准由恶臭污染物扩散模型计算

而来，这一标准的建立就是排放筒恶臭排放标准与厂界外地面落地臭气指数相吻

合；排水口臭气指数限值由实际企业调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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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日本部分市、县恶臭控制标准 

县/市 
测试 

方法 

厂界标准 排放口标准 
表示方法

居民区 商业区 工业区 居民区 商业区 工业区 

东京 三点比

较臭袋

法 

10 15 20 300 500 1000 臭气浓度

千叶 15～25 500～2000 臭气浓度

神户 10 14 18 25～33 29～37 33～37 臭气指数

 

表 4-5  横滨市恶臭标准值（以臭气指数表示） 

类别 描述 排出口 厂界环境 

A 值 作为标准的基本数值 20 10 

B 值 
工厂企业所在

地区 

居民区 0 0 

商业区 3 3 

工业区 5 5 

C 值 排出口高度 

<8 m 0 / 

8～15 m 2 / 

15～25 m 5 / 

>25 m 10 / 

4.6  韩国 

 韩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制定的《大气环境保全法》中规定恶臭排放标准的

相关内容，对于厂界的臭气强度和 8 种恶臭物质浓度设定了限值。90 年代末又

追加了厂界和排放口的臭气浓度限值。法规限制的单位包括大气污染的排放单位

和居民区内的恶臭污染单位。为了减少恶臭污染，法律规定禁止建立废物焚化炉，

禁止户外焚烧橡胶、皮革和人造树脂。 

 2000 年以后，韩国国民对大规模的工业区造成的恶臭污染投诉急剧增加。

2004 年 2 月，韩国政府考虑到恶臭的特殊性，制定了《恶臭防止法》。法律中

对恶臭排放限值、测试方法以及惩罚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同时受控物质由 8

种增加到了 12 种。2008 年、2010 年又先后两次修订了《恶臭防止法》的内容，

并增加受控物质，目前受控物质达到了 22 种。《恶臭防止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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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地方政府负责恶臭污染的管理：因为恶臭污染影响的范围并不是全

国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所以地方社区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状况，负责当地恶臭污

染的管理。 

 （2）规定恶臭污染的控制区域：根据法律规定恶臭污染企业或地区的范围，

并逐渐将恶臭管理区扩展到投诉率高的工业区，以进行有效的恶臭排放限制。 

 （3）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情况规定本地区恶臭排放限值，并进行管理，当

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的恶臭排放标准不能解决恶臭问题时，需执行地方标准，强化

法规条例。 

 （4）恶臭法规标准在恶臭排放企业中的应用：除小的企业外，恶臭排放企

业既要从恶臭排放设备控制恶臭，又要从生产流程和产品储藏等环节控制恶臭。 

 （5）恶臭排放单位的基本恶臭控制措施：由环境管理部门指定恶臭排放单

位，通过控制指定单位的恶臭排放，来减少恶臭的污染。 

 （6）建立恶臭污染的测试机构以保证测试方法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建立恶

臭测试机构的目的是推动测试技术的发展，提高恶臭测试的精确性，指导恶臭排

放标准的实施。 

4.7  中国台湾 

 2007 年，台湾省修订了《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中对恶臭污

染的修订重点如下： 

 （1）将臭气或厌恶性异味修正为异味污染物； 

 （2）依据不同的管道高度对排放标准分别加严； 

 （3）考虑新设污染源在建设规划时，对污染防治设施可作妥善设计，故将

其厂界标准加严为 30。 

 （4）规定了近 500 种污染物的排放速率和厂界监控浓度限值。 

 排放标准具体内容如表 4-6 所示。 

表4-6 台湾异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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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国内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1） 现有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现行的《（GB14554-93）》中明确规定了 8 种特征污染物和 1 种综合性指标。

 主要的特点如下：  

 恶臭污染物：8+1：氨、三甲胺、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

硫化碳、苯乙烯+臭气浓度（无量纲） 。 

 控制指标指标体系：最大排放速率限值和排气筒高度不同速率不同。厂界浓

度限值：一级、二级、三级 。 

 （2）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  

 取消了原标准分级，按工业区和非工业区划分恶臭污染受控区域，分别执行

不同的厂界浓度限值； 调整了控制项目，限定了 15 种恶臭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 

收严了排放源恶臭排放限值和周界线浓度标准值；调整了排放筒高度的区间。 针

对排气筒的排放，未按照工业区和非工业区划分。而是执行统一的排放速率限值。

总体来看，恶臭污染物控制的形式本质上没有变，但针对工业区来说，限定为省

级以上工业区的周界浓度执行较为宽松的限值，而非工业区的污染源则执行比较

严格的值。 

 （3）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意见征求稿） 

  意见征求稿中明确，畜禽养殖业恶臭排放标准直接参照《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 

5  标准制定原则与体系建立 

5.1  标准制定的原则 

高度h（公尺） 臭气浓度 区域 臭气浓度

h≤18 1000 现有：50

18<h≤50 2000 新建：30

h>50 4000 工业及农业以外地区 10

空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排放管道 周界

异味污染物
工业及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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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应以国家相关环境污染防治法、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为指导，以国家目前畜禽养殖业生产技术、生产

管理水平、污染物排放现状、治理水平以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为基础，以环保先

进国家的环境标准为参考进行编制，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本标准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畜禽养殖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与我国现行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协调配套，以国家“十三五” 

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为指导； 

 （4）促进畜禽养殖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 

 （5）力求使标准做到科学合理，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6）制定过程和技术内容公开、公平、公正。 

5.2  标准的定位 

 （1）标准是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污染源排放应控制的

污染物项目按照批复的排污许可证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要求比本标准或地方标准严格时，应按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执行。行业型排放

标准和综合型排放标准未规定的项目，则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 

 （2）与综合排放标准的关系：本标准实施后，优先执行本标准。确有本标

准未规定的项目，则可执行DB31/933-2015、DB31/1025-2016、DB31/199-2017

中的要求。 

 （3）与行业型排放标准的关系：优先执行行业排放标准，行业型排放标准

未规定的污染物，按照本标准执行。 

5.3  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 

 （1）按畜禽养殖场（小区）的设立时间，分两个时段执行不同的标准，标

准实施之日前设立的畜禽养殖场（小区）按过渡期排放标准执行，3年的过渡期

过后，执行新建畜禽场（小区）排放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新则执行本标准的规

定。 

 （2）标准除对厂界限值进行规定外，分别对畜禽场棚舍养殖、粪便堆肥、

污水贮存三大主要环节的臭气浓度限值加以规定，通过源头管控的达到整体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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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3）鉴于上海市现有 355 家畜禽养殖场 95%以上均采用生态还田利用的粪

污处理方式，仅 8 家采用达标直排或纳管处理的排放方式，原则上今后全部参照

《上海市畜禽固体粪和污水还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采用生态还田的利用方式，

不鼓励达标排放或纳管排放。因此，本标准中对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固体废物

排放标准两部分内容直接参考《国家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上海市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部分》、《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或规定。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6.1 标准内容框架 

 本标准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排放控制

要求、管理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共八个部分。 

6.2 适用范围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水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监测和

管理要求，以及标准的监督实施等相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猪年出栏数≥2000头，奶牛年存栏数≥200头，肉牛年出栏数

≥200头，蛋鸡年存栏数≥50000羽和肉鸡年出栏数≥100000羽的现有和新建畜禽养

殖场(小区)的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管理要求，以及标准实施与监督等相关规

定。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

区域内现有污染源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上海

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6.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和定义包括畜禽养殖场（小区）、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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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畜禽养殖场（小区）、厂界、恶臭污染物、臭气浓度、排水量、单位产品基

准排水量。 

6.4 标准执行时间段的划分 

 标准区分现有污染源及新建污染源，现有污染源、新建污染源的划分时间点

为标准颁布实施后 3 年。自标准颁布实施日期起，新建污染源执行严格的排放控

制要求，现有污染源执行过渡期的排放控制要求，标准颁布实施 3 年后，现有污

染源执行污染源的排放控制要求。 

6.5 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择 

（1）恶臭污染物 

 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列入的污染物，全部列入本标准。同时考虑畜禽养

殖场（小区）污染物排放和监测的实际情况，主要对臭气浓度限值进行具体规定，

其余恶臭污染物限值则参照DB31/1025-2016规定。 

（2）水污染物 

 国家畜禽养殖业（GB 18596-2001）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列入的污染物，全部

列入本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中水污染物控制

项目包括BOD5、CODCr、悬浮物、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共7

项污染物控制指标。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总氮排放102.48万吨，占

全国总氮排放量（472.89万吨）的21.7%。总氮为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

与有机氮的总和，是反映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指标。 

 此外，《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铜排放量2397.23吨，

锌排放量4756.94吨。微量元素铜、锌是猪生命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是猪体内酶、

激素、维生素以及其它生物活性物质的组成成分或为其活性所必需.参与许多重

要的代谢过程,对猪的生命活动、生长发育、繁殖和生产性能有重要的作用。目

前，在饲料中基本添加了这两种元素，未能被畜禽吸收的部分随粪尿等排出，造

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鉴于上述情况，同时考虑我国畜禽养殖也实际污染物处理水平，确定总氮、

铜、锌作为本标准的控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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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标准主要控制水污染物包括pH值、BOD5、CODCr、悬浮物、 

氨氮、总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总铜、总锌，共11项污染物控制指 

标，比原国家标准增加了pH值、总氮、总铜和总锌共4项指标。 

（3）固体污染物 

 对于畜禽养殖固体废物无害化环境控制指标，保留现行国家标准中的“蛔虫

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值”。但将现行标准的“粪大肠菌群数”调整为“粪大

肠菌值”，与对应监测方法的结果表示一致。同时，为加强畜禽粪污的稳定化处

理，本标准增加了“有机物降解率”指标。 

6.6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一）恶臭污染物 

 本研究现场实测的典型畜禽场均为已开展减排工程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从表3-4中典型畜禽场实测结果来看，厂界臭气浓度限值为20的达标率情况为

79.1%，表明开展过水污染物减排工程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基本能满足厂界限

值为20的要求。 

 同时也发现，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三大主要环节臭气浓度限值为

100的达标率基本在80%以上，而臭气浓度限值为50左右的达标率仅为50%左右，

表明在主要污染排放环节，设置臭气浓度限值50还需要通过其他技术或工程减排

手段提升达标率。 

（二）水污染物 

 上海市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95%以上均采用生态还田利用的粪污处理方

式，仅不到8家采用达标直排或纳管处理的排放方式，原则上今后全部参照《上

海市畜禽固体粪和污水还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鼓励采用生态还田的利用方式，

不鼓励达标排放或纳管排放。因此，本标准中对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固体废物

排放标准两部分内容直接参考《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部分》及《国家畜禽养

殖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严对排放限值进行规定。 

（三）固体污染物 

    上海市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固体污染物基本采用生态还田处理方式，按

照《上海市畜禽固体粪和污水还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要求处理，均能满足

本标准中所规定的限值。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7  与国家政策法规相符性 

7.1 标准制定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 

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

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

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7.1.2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2006 年8 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41 号公告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

工作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规定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程序、内

容、时限和其他要求。标准制修订工作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该办法第二章

规定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程序和各方职责”；第二十七条规定了“ 在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修订工作中，要按照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要求，

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应对相关行业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

掌握国家的环保和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控制项目，根据行

业主要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技术和排放污染物的特点，提出标准草案，并对标准

中排放限值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包括实施排放限值对产品成本的影响等），预测

行业的达标率。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应规定采用的污染物监测方法”。该

办法是标准编制过程的主要依据。 

7.1.3 《加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7 年3 月1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2007 年17 号公告发布了《加强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三[（二）]指出“（二）排

放标准只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对法律禁止的排放行为，排放标准

中不规定排放控制要求，并应明确表述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

有污染源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二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和《饮用水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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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二[（三）]中指

出“（三）排放标准应对企事业单位等污染源执行排放控制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任何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均应符合排放限值的要求，以保证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排放标准对重点污染源（包括设施、装置等），应提出安装自动监控设备的

要求”。 

7.2 与现行国家和上海市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关系及严格程度 

（1）与原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 的关系 

 国家于 2001 年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 7 种特征污染

物和 1 个综合性指标。主要的控制指标有：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氮氧、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综合性指标：臭气浓度（无量纲）。 

 本标准与 2001 年国家标准相比，除包含上述 8 项指标外，还增加了 pH 值、

总氮、总铜和总锌共 4 项指标，以及相应的恶臭污染物指标（参照国家标准）。

其中恶臭污染物相关指标里，本标准中规定畜禽场场界的臭气浓度限值为 20（过

渡期 50），要显著严于 GB18596-2001 的 70，且本标准对畜禽养殖场（小区）

主要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限值做出了具体规定。 

（2）与修订中的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 比较。 

  国家于 2015 年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次意见征求稿），

对 2001 年标准进行的修订，包含的指标有：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悬

浮物、氮氧、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pH 值、总氮、总铜和总锌；综合

性指标：臭气浓度（无量纲）。 

  与国家修订中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比，本标准在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氮氧、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pH 值、总氮、总

铜和总锌各项指标上总体参照 DB31/199-2017《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标

准限值显著严于国家新定标准。 

  国家修订标准中，臭气浓度限值直接参照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工业区及非工业区标准限值分别为 40 和 20。本标准中厂界臭气浓度限值为 20，

与国家修订标准的非工业区的 20 相同，严格于工业区的 40，且对畜禽养殖场（小

区）主要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限值做出了具体规定。 

（3）与上海市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2016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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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臭气浓度等 22 种恶臭污染

物控制指标，但其适用范围为固定污染源恶臭污染物排放控制、监测与监督实施

等要求。本标准的适应范围为猪年出栏数≥2000 头，奶牛年存栏数≥200 头，肉牛

年出栏数≥200 头，蛋鸡年存栏数≥50000 羽和肉鸡年出栏数≥100000 羽的现有和

新建畜禽养殖场(小区)的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管理要求。因此两者适用范围

并不冲突。本标准对畜禽养殖场（小区）场界及主要污染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

肥、污水贮存的臭气浓度限值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余恶臭污染物限值则参照

DB31/1025-2016 规定。 

8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8.1  恶臭污染物总体控制技术 

    恶臭污染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吸附法、吸收法、燃烧法、生物脱臭法、光催

化氧化法和等离子体法等，由于不同行业排放的恶臭物质种类、浓度和排放量差

异较大，因此选择的治理方法有较大不同，一般多选用几种技术进行组合治理，

以满足标准的排放要求。 

 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排放大多为无组织排放过程，因此可以选择的手段和技

术相对更少。 

8.2  过程控制技术分析 

 畜禽养殖场恶臭的过程控制技术主要为密闭、加盖技术。因为大部分恶臭类

物质也挥发性有机物，因此根据 美国环保署上世纪 90 年代设置的《序批式工艺

的 VOC 控制导则》，提出了全密闭系统并定义为围绕排放源设置封然后经过收

集》，提出了全密闭系统并定义为围绕排放源设置封然后经过收集通过一个排气

筒或者道进入控制装置的系统。 

 畜禽养殖场恶臭过程控制中所选用的密闭、加盖技术主要针对棚舍养殖环节，

如图 8-1、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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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畜禽养殖场密闭式棚舍过程控制技术 

 

图 8-2 畜禽养殖场密闭式棚舍过程控制技术示意图 

8.3  末端治理技术可行性 

 国家安监局针对恶臭污染物控制提供了如下恶臭污染控制技术，如表 8-1 所

示。 

表 8-1 恶臭污染控制技术 

污染气体畜禽棚舍
堆肥棚舍

密闭式改造 有组织排放 末端处理系统

外排

机械通风棚舍

废气扇

污染气体

粪池

处理后废气
生物滤
池介质

介质支撑

风室通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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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恶臭污染控制技术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针对畜禽养殖业而言，采用的恶臭末端控制技术相对更少，针对畜禽养殖业

3 大恶臭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可采取的末端控制技术分

别如下。 

（1）密闭式生物滤池技术 

 密闭式生物滤池技术主要针对棚舍养殖环节，目前本市绝大多数规模化畜禽

场棚舍养殖采取半开放或开放式方式，且终端恶臭污染物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直接

排入大气环境，经过棚舍改造将畜禽养殖场棚舍从开放/半开放无组织排放方式

转为封闭有组织排放方式，终端采取生物滤池进行统一处理，达到削减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目的。该措施主要针对规模化畜禽场棚舍排放，对新建的规模化畜禽场

棚舍建造要求一律采取密闭式生物滤池法，对已有的规模化畜禽场，由于改造工

程和物力财力要求较高，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争取达到 20%的规模化畜禽场覆盖

密闭式生物滤池法。密闭式生物滤池处理技术治理效率较高，可有效削减恶臭排

放量 50-60%；但是执行成本较高，当前覆盖率 0%，十三五期间目标覆盖率可定

为 10%。 

 

图 8-4 密闭式生物滤池处理技术 

（2）熟化肥料覆盖堆肥技术 

 主要针对粪便堆肥环节，通过添加熟化肥料覆盖堆肥，可有效降低堆肥环节

中恶臭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扩散到环节中。到目前本市绝大多数过规模化畜禽场粪

便堆肥环节未采用熟化肥料覆盖堆肥法。该方法操作方面，在国外应用较为成熟，

推广覆盖率可达到 90%以上。该处理技术治理效率一般，可削减恶臭污染物排放

量 20-30%，目前全市当前覆盖率为 0%，有较大操作和执行空间，十三五期间目

标覆盖率预计可达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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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覆盖膜/介质处理技术 

 覆盖膜/介质处理技术主要针对污水贮存环节，可降低粪污厌氧/好氧处理环

节中恶臭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该方法在国外应用已较为成熟，推广执行成本相

对较低，治理效率较高，可削减恶臭污染排放量 30-40%；当前本市畜禽养殖场

覆盖率仅为 5%左右，十三五期间目标覆盖率可达到 90%以上，具有较大的推行

空间。 

 

图 8-5 污水贮存覆膜处理 

9 经济可行性分析 

9.1  成本分析 

（1）过程控制技术的成本 

 过程控制技术主要为畜禽养殖、堆肥棚舍的密闭式改造，主要包括加盖、水

帘安装、风机配置、风道及通风系统设计、自动化控制设置增添等费用 

表 9-1 畜禽养殖、堆肥棚舍过程控制措施 

过程控制措施 改造费用（单个棚舍） 

加盖密闭 8-10 万 

安装水帘 0.1-0.5 万 

配置风机 1-2 万 

自动化控制设备 5-10 万 

 

（2）末端控制技术的成本 

 畜禽养殖业末端控制技术主要为三大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环节采取生物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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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棚舍生物滤池改造费用在 5-40 万元不等；粪便堆肥环节采取熟化覆料，每

吨粪便配置熟化覆料成本约为 20-50 元，按畜禽场 10000 头生猪当量计算，一个

畜禽场一年费用约为 30-60 万元；污水贮存介质采取覆盖膜/介质，每平方米覆

盖膜费用约为 5-10 元，按畜禽场污水贮存面积 10000 平方米计算，费用约为 5-10

万元，具体如表 9-2 所示。 

 表 9-2 末端控制技术措施及费用 

末端控制措施 控制环节 费用（单价） 费用（总） 

生物滤池 棚舍养殖 5-40 万/棚舍 50-400 万（按 10 个棚舍）

熟化覆料 粪便堆肥 20-50 元/吨 30-60 万/年 

覆盖膜/介质 污水贮存 5-10 元/平方米 5-10 万/畜禽场 

（3）其他费用 

 本标准实施后，企业在设备监控、环境监测、台帐建设等方面需要投入，整

体上，投入的监测费用将增加到每年10-20万/套监测系统。台帐费用和设备监控

为一次性投入。 

（4）综合费用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本标准实施后，如考虑所有棚舍生物滤池改造，其费用约为

100-500 万/年；如不考虑生物滤池改造费用，大约为 50-70 万/年。 

9.2  经济成本核算 

 从平均水平上看，上海畜禽养殖场平均年利润约为 500-600 万元（按 10000

头生猪年出栏量计算），不考虑生物滤池改造的前提下，企业的年投入约为 50-70

万元/年，占一年利润 1/10 左右，因此企业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当然，国有企业、

国际著名企业、民营企业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企业规模大小也有异同，可能成

本的合算也有偏差，改造压力也有不同，但整体来看，如不考虑生物滤池改造费

用，标准对大部分畜禽场是可以承受的；对于棚舍较少的畜禽场，考虑生物滤池

改造费用，也在一定的承受范围之内。 

10  预期效益分析 

 恶臭污染物减排量的准确核算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下几方面来分析本标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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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后的环境效益和社会。  

 （1）标准严格程度  

  从标准值来看，本标准实施后比旧国标 GB18596-2001 的臭气浓度限值收严

了 70%左右；对比新国标 GB18596-2015（意见征求稿）的臭气浓度限值，收严

了 50%。根据以上来看，畜禽养殖场恶臭污染物的控制效果将非常明显。 

 （2）减少居民投诉，缓解厂群矛盾 

 从历史数据分析来看，按本标准厂界臭气浓度 20 的限值执行，可减少畜禽

场恶臭扰民状况发生，降低投诉信访频次、有效缓解厂群矛盾。 

 （3）控制主要污染环节，改善空气质量 

 本标准对畜禽场主要恶臭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的臭

气浓度限值做出了规定，有利于控制大气污染前体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11  标准实施建议 

（1）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2）在任何情况下，畜禽养殖场（小区）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

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

监督性检查时，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

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